
漏 水 惡 夢 
 

消費者稱因業者到府裝設冷氣機時，排水孔施工不當，每遇颱風或大雨，即從冷氣機

滲水，屢修不復數年之久，向消基會申訴後，業者卻主張是消費者家中牆壁原本即有

瑕疵才會漏水。因雙方歧見過大，本案最後無法達成和解。 

 
案情：  

本人於民國 88 至 89 年間入住新屋，向孫先生經營的聯 x 公司購買冷氣機數台及

電器一批。其中一台主臥室冷氣機，於裝設時不知何故，業者在牆上鑽了四個孔，

然之後並未妥善處理，導致每遇颱風、大雨即飽受漏水之苦。孫先生雖多次派員

修復，但多年來一再舊事重演，雙方均不堪其擾。  

之後孫先生覺得補漏工程非其專業，因此於今年農曆年前，同意本人自行請水泥

工修復，並由其付費來結束此一惱人惡夢，未料事後本人向孫先生請款新臺幣 1

萬 1 千元（以下同）時，對方卻表示僅願支付一半的維修經費，與之理論數次卻

未獲回應。  

  多年來，由於此一漏水疏失，破壞本人生活品質與房屋裝潢，造成極大的不

便，如今卻遭如此對待，實忍無可忍，因此向消基會申訴，要求損害賠償及精神

賠償，共計 10 萬元整。  

 

消基會處理：  

消基會接獲消費者申訴後，根據消費者提供之孫先生的服務電話，查出公司名稱

及地址為聯 Y 電器公司，於 96 年 5 月 22 日發文該聯 Y 電器公司，96 年 5 月 31

日收到其回函稱：「……損害賠償請求權……已罹於時效，相對人請求賠償系爭

價金，於法不合。又相對人自承於 88、89 年間向聯×公司購買商品，惟向聲明人

（聯 Y 公司）主張顯非妥適。」因雙方未能達成共識，消基會於 96 年 7 月 5 日

召開協調會，孫先生本人並未出席，而由其代理人張先生出席。內容如下：  

1. 張先生主張，因消費者家中牆壁本身即有瑕疵，才會於裝置冷氣機後發生漏

水現象，應找建設公司理論才對，屬非可歸責於已知原因，因此不認為有賠償之

必要；但消費者認為該代理人從未實際走訪現場，僅憑空想像即認定責任歸屬於

建設公司。此外，孫先生派員到家中修復十數次，前後歷時將近十年，若不是冷

氣機裝設不當，孫先生願繼續服務至今嗎?  

2. 張先生又表示，聯 Y 電器公司與消費者所稱之聯×公司非同一主體，且聯 x 公

司已歇業，故與其無關。  

3. 消費者表示，不管是聯×公司或聯 Y 公司，均不能因改名而不認帳，況且 10

年來，均為孫先生前來提供服務及處理相關事宜，如今才推說係因消費者的房屋

牆壁有瑕疵才導致漏水，消費者難以接受此種說法，希望孫先生親自出席協商，



但為代理人張先生所拒。  

4. 協調會中，消基會義務律師表示，本案中所謂的消滅時效，依《民法》之規

定應為 15 年、而非業者所稱之 2 年，故消費者之請求權並未罹於時效，但張先

生堅持否認其為消費者申訴之主體，並稱雙方法律見解不同。  

5. 由於雙方各持己見不肯退讓，已無協調空間，消基會乃建議消費者向消保官

申訴或循司法途徑處理。  

 

消基會說明及建議：  

  本件申訴案之兩造，原屬互相信任的消費關係，由於長期屢修不復，雙方都

失去了耐性，更因消費者之申訴引起業者的防禦心理，祭出全盤否認消費關係的

下策來對抗。業者原答應支付消費者自行召工修復的金額，計 1 萬 1 千元整，然

業者卻為了半價的差額，演變成最後雙方恐對簿公堂，實在是雙方的損失，也非

消基會所樂見。針對本案，消基會建議如下：  

一、針對業者提出所謂侵權行為請求損害賠償，消滅時效 2 年之抗辯，消費者其

實可依《民法》上有關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，時效應為 15 年。  

二、保留完整的證據：對有瑕疵的家電用品或服務，消費者可藉由購物發票或收

據、契約書、修繕估價單及拍照或錄音等方式存證，以備將來萬一發生糾紛時，

作為求償對象之確認與維護自身權益之有利證明。  

三、有關消費者提出精神賠償部分，按《民法》相關規定，核屬人格權對受到侵

害之非財產權上損害賠償（精神慰撫金）之範疇，依據《民法》第一百九十五條

之規定，消費者除能舉證證明其生命、身體、健康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貞操等

人格法益受到侵害，得請求賠償外，於本案，消費者倘能舉證證明業者之行為，

不法侵害消費者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消費者仍得請求精神賠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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